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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187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389号建议的答复

章联生等代表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调整优化“一品一码”政策，减轻企业负

担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更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议》（第 1389

号）由我局会同省发改委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您们提出的建立跨省追溯互认机制、优化短保食品留样制

度、简化追溯数据录入、实施食品分类分级监管、建立动态评估

和优化机制的建议，很有针对性，对更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

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我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，认

真落实法律法规要求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多措并举推动食品安全“一

品一码”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工作。一是建立健全追溯法规。2024

年，推动修订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，新增了跨

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对接、食品生产经营者追溯信息的录入接

收确认、电子追溯凭证法律效力等内容，避免了企业数据的重复

录入，提高了追溯数据质量，也减少了企业人力成本和纸张使用

成本。二是制定完善追溯标准。先后牵头制定了追溯编码技术规

范、数据元、数据接口等 4 个食品安全追溯的地方标准，为我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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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推进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提供了标准支撑，也为企业 ERP

软件或自建追溯系统对接省级追溯系统提供了标准和技术规范，

目前已有 1055 个信息化系统接入省追溯平台。三是积极推进追

溯数据的互联互通。2018 年，我省建立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

台，实现了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海洋渔业局、省林

业局、省粮储局和省卫健委等 6 个省直部门的食品安全追溯数据

的互联互通；2025 年，在我局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的共同推动

下，实现了闽浙两省食品安全追溯数据的对接。四是实施风险分

级管理。2022 年，修订《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

范》，按照食品安全风险评价指标，明确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

风险等级，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。五是督促企业落实

食品留样的主体责任。把食品留样等作为监督检查内容，要求食

品生产企业建立留样制度，按规定时限保存检验留存样品并记录

留样情况，保证产品满足追溯和复检要求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，积极

吸纳借鉴您们的意见建议，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食品安全

工作。

一、关于建立跨省追溯互认机制的建议。我省现在实施的食

品安全追溯编码技术规范是依据 GS1 标准制定，为追溯数据的互

联互通提供了较好基础。目前，全国暂无统一推广使用的食品安

全追溯平台，仅部分省在推动实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，个别省具

备追溯数据共享的条件。下一步，我局将采纳您们的建议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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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应国家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号召，为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

安全追溯平台建言献策，推动全国食品安全追溯数据的互联互通。

同时，继续优化闽浙食品安全追溯数据，加强闽浙两省食品生产经

营者的宣传培训，为对接其他省市食品安全追溯提供指导经验。

二、关于优化短保食品留样制度的建议。食品留样制度是我

国法定的要求，目的是对食品安全风险、投诉举报和监督抽检有

异议时，可逐批次、逐品种开展追溯和复检。在数量满足全项检

验、包装完整、标识清晰的前提下，鼓励采用最小销售包装留样，

有利于减少损耗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根据您们的建议，结合国家法

规制修订动向，在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前提下，研究科学、审慎、

可追溯的留样精细化管理措施，统筹平衡食品安全与资源节约。

三、关于简化追溯数据录入的建议。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今

年我局将优化追溯系统的内容包括：优化数据录入功能、优化经

营者注册流程、优化扫码结果页面、新增扫码进货功能、新增市

场开办者的管理功能、新增连锁经营总部的管理功能、新增重点

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联单功能等。下一步，我局持续优化追溯

系统，提升追溯系统使用便捷性，对您们提出的 API 接口的建议，

我局将在年度工作安排的基础上，新增开发第三方平台的接口规

范，支持企业常用 ERP、WMS 等管理系统的数据对接，提供查询

和数据录入功能，避免数据的重复录入。

四、关于实施食品分类分级监管的建议。近年来，我局持续

探索我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的创新模式，拟将食品风险分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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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相结合，进一步优化食品风险分级分类

的条件，考虑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推进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食品

监管领域运用的工作安排，为避免制度的重复修订，我局将在市

场监管总局工作安排的基础上，适时修订出台我省的食品分类分

级工作规范。

五、关于建立政策动态评估与优化机制的建议。近年来，我

局每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我省食品安全“一品一码”工作的实施

情况进行了评估，作为项目验收的必要条件，评估对象包括食品

生产经营者、消费者、监管者等人员。按照您们的建议，下一步

我局将在现有评估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评估对象的范围，

优化评估标准，以更全面准确地评估工作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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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5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预算工作委员会，龙岩市人大

常委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
